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
赛事安全责任书

竞赛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竞赛时间：
竞赛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竞赛规模：
根据国家体育总局《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举办体育赛事遵循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，实行分级分类管理。此安全责任书一赛一签，由赛事主办方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一、赛事须经所在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，严格按照批准要求组织开展赛事活动，不擅自变更赛事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。
二、严格遵循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制定完善的赛事安全应急预案，明确安全工作责任分工，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。
三、确保赛事场地符合安全条件，赛前对场地进行全面安全检查，排查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保障场地设施完好、安全可用。
四、严格遵守赛场周边治安、消防管理制度，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备赛事相关情况，配合做好治安、消防保障工作。
五、切实保障参赛人员、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比赛期间的人身安全，维护好赛场秩序，及时、妥善处理赛事过程中的各类纠纷，杜绝冲突事件发生。
六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求，加强赛事全程安全管理，做好安全宣传、隐患排查、应急处置等工作。
七、严格落实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制，加强对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、工作人员的赛风赛纪教育，全面履行赛风赛纪主体责任。
八、对赛事过程中因主办方自身责任引发的安全事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积极牵头开展事故应急处置、善后处理及相关赔偿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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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